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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长沙市地方性法规和民族

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程序的规定

（员怨怨愿年缘月猿园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摇为了规范批准长沙市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自
治条例、单行条例的程序，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摇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和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适用

本规定。

第三条摇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制定年度工
作计划要点后将本年度的立法计划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自治州、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州、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后四个月以内将下一年度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计划报送省人大常

委会。

第四条摇在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表决地
方性法规草案一个月前，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关于制定该

项法规草案的汇报。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省人大常

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应当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汇报做好

准备工作。

在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自治条例草案、单行

条例草案两个月前，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关于制定该项条

例草案的汇报。省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和省人大常

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应当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汇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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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第五条摇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地
方性法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经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单行条

例，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经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摇摇第六条摇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地
方性法规和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单

行条例，应当在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三十日前提出，并提交报请

批准的书面报告、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文本、关于

该项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说明和有关参阅资料。

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应当在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

十五日前将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寄送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第七条摇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

当向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作关于该项地方性法规的说明；省人

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作关于

该项地方性法规审议结果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报请批准的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

当向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作关于该项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的

说明；省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

全体会议作关于该项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该项地方性法

规的目的、意义、依据和主要内容。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单行条

例的说明，应当包括变通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目的、

意义和理由。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审议结果的

报告，应当提出对该项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合法

性的审议意见。

第八条摇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主要审
议其是否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主要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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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否符合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对民族自治地方

作出的专门规定。

第九条摇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一般经一次会议审议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

定。

第十条摇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在
交付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前，制定机关要求撤回的，应当书面提

出，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对该项地方

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一条摇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由报批机关公告施行，并在公告上注明批准

机关和批准时间。

经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在批准机

关、报批机关的公报和当地报纸上刊登。

第十二条摇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州、自治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

行条例被批准之日起二十日内，将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

条例及其说明等有关材料按照规定份数报送省人大常委会，由省

人大常委会按照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

案。

第十三条摇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需要修改、废止的，按照本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摇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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